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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

第六十五届会议  第六十六年

议程项目 43 

塞浦路斯问题 
 
 
 

  2011 年 1 月 10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 
 

 谨随函转递 2010 年 12 月 31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希尔米·阿基

勒先生给你的信。 

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

荷。 

 

常驻代表 

埃尔图鲁尔·阿帕坎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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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1 年 1 月 10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
 奉我国政府指示，谨提及 2010 年 12 月 5 日希族塞人代表给你的信，该信已

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(A/65/609-S/2010/622)印发，该信再次提出违反

“国际空中交通条例和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领空”这一众所周知的指控，我在此

谨提请你注意以下情况： 

 对于这一狂妄的指控，我要再次重申，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主权领空

内的飞行是在国家有关主管当局完全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南塞浦路斯希

族塞人行政当局对此事没有管辖权，也没有任何发言权。此外，应当强调，所谓

违反空中交通条例的指控并不成立，因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民航局是提供

空中交通和航空信息服务的唯一主管部门。 

 正如我们在以前的信中所述，这种指控是根据虚假和非法的主张提出的，即

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全岛、包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拥有主权。希族

塞人方面的这一主张脱离了塞浦路斯当今的现实，即：现在有两个独立的国家，

它们都分别在岛上各自的领土内行使主权和管辖权。 

 希族塞浦路斯代表一再提出虚假主张，企图给非法的行政当局披上合法的外

衣，但只要土族塞人不屈服于他们的要求，这种企图就是徒劳无益的。希族塞人

方面停止擅取其在法律上并不拥有的权利和责任，停止对土族塞人的一切敌对行

动，才真正有利于改善本岛的气氛。 

 最后，应再次提请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注意，它要与之打交道的是土族塞人方

面，而不是土耳其，过去和现在历来如此；继续拒不承认土族塞人在本岛北部的

主权不利于依照联合国既定原则，即建立基于两区域、两民族的联邦制伙伴关系

及两个组成国政治平等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。目前，双方正准备第二次在日内瓦

会晤美国国务卿，以便在解决争端谈判中取得进展，而此时继续提出这些指控显

然削弱了持久解决本岛问题所必需的双方信任与合作的精神。 

 我还认为必须指出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继续提出质疑土族塞人在本岛主权的

指控，此举激起并怂恿希族塞人对土族塞人的敌对行动，例如，最近几个月针对

土族塞人的暴力攻击事件增加，甚至发生在音乐会和篮球比赛等和平的社会活动

中。希族塞人领导人不应集中精力挑起对土族塞人的进一步敌对行动，而必须重

视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(S/2010/603)中的呼吁，“改善举行谈判的公众氛围，包

括注重向公众传播关于共同点和今后道路的信息，发表更有建设性与和谐的言

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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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3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

 

希尔米·阿基勒 

 

 


